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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协议出让“三旧”改造供地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规范“三旧”改造中协议出让供地土地使用权行

为，加强国有土地资源管理，推进本市土地市场建设，完善监督

管理措施，根据国土资源部《关于印发<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

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47

号）、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“三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

地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府〔2009〕78 号）、《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

于“三旧”改造工作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09〕

122 号）、《关于提升“三旧”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

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96 号）、广东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印发深入

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规字〔2018〕

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符合城乡规划、“三旧”改造专项规划，改造方案经

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实施的项目，包括土地使用

权人自行改造、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以及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

合作改造等类型项目，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前款所称推进“经推进三旧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批准”分别指：

属于城区、红海湾开发区、华侨管理区辖区内的项目，经市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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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；属于陆丰市、海丰县、陆河县

的项目，经各县（市）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第三条 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除了属政府收购储备后再次供地的，

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以外，其余可以协议方式出让。

（一）申请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，交由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发建设的；

（二）涉及完善土地征收手续，交由土地权利人实施改造的；

（三）涉及将“三地”纳入改造范围，交由项目改造主体与

主体地块一并实施改造的；

（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四条 经审批的“三旧”改造项目改造主体为“三旧”改造

项目土地协议出让的申请人。

第五条 申请人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“三旧”改造项目土

地协议出让申请的，同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土地协议出让申请书；

（二）土地权属人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（营业执照、组

织机构代码证等）；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

代理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《土地使用权证》或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及地上物产权

证明（市场主体收购改造的需提供收购变更后的土地证及地上物

交易证明；集体土地转国有改造的需提供转用批文）；

（四）自行改造项目用地的宗地图；

（五）规划部门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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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“三旧”改造项目认定、主体认定、改造方案批复或

批准自行改造或批准合作改造的有关批文；

（七）“三旧”改造政策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属于城区、红海湾开发区、华侨管理区范围内的，向市国土

资源部门申请。

属于陆丰市、陆河县、海丰县范围内的，向各县（市）国土

资源部门申请。

第六条 市、各县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收到申请人土地协议出

让申请后，应当出具回执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审查申

请的用地是否符合市、各县（市）规定的“三旧”改造协议用地

范围、提交的资料是否符合要求等。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，

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。

第七条 申请人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市、各县

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及时要求申请人补全有关资料，申请人

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能补齐资料的，视为退件处理。

第八条 由市、县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通过摇珠方式选定并委

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拟协议出让土地进行地价评估，并

出具地价评估报告。

第九条 核定的地价应当由市、县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审查后

报市、各县（市）领导小组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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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城区、红海湾开发区、华侨管理区范围内的，由市领导

小组审批。

属于陆丰市、陆河县、海丰县范围内的，由各县（市）领导

小组审批。

第十条 在确定协议出让土地价格的基础上，核定土地出让

金额，依据规划设计条件和改造项目单位的自行改造方案等拟定

协议出让方案、出让合同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各县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按照规定上报具体协

议出让方案，经市、各县（市）领导小组批准后，市、各县（市）

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将补缴地价等内容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以及市国

土资源部门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二条 根据市、各县（市）领导小组批准的协议出让方案，

市、各县（市）国土资源部门与项目改造主体签订新的《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

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协议出让结果在市或区、县国土资源

行政部门政务网站）、中国土地市场网上向社会公布，如无异议，

在申请人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付清全部土

地使用权出让金后，依法为其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属城区范围内的“三旧”改造项目涉及土地收益分

配按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（二 O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第四期）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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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汕尾市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及出让金收益分配的意

见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出让手续办结后，应当对协议出让过程中的各环节

相关资料进行整理，并按规定归档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以前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
